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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和平利用核能问题 
 

  古巴提交的工作文件 
 

1. 关于裁军、防扩散和军备控制的国际文书应考虑到在管制或核查措施与促进

军备措施之间的适当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够显出所有国家的真正兴趣。就《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而言，上述断言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无核武

器国永远不获取这种武器的坚决承诺要有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谅解才能履行。 

2. 条约第四条规定各国致力于研究、生产与和平利用核能的不可剥夺权利，并

为此目的无歧视地收取和转让材料、设备、科学信息和技术。 

3. 在发现核能后应讲究实际，只将核能用于崇高目的，促进各国的福利和经济

发展。如核能用于军事目的只会造成恐惧和死亡，并是人类偶然不幸所设想的谬

误。 

4. 作为条约缔约方的核武器国为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崇高和重要的姿态坚

决承担永久不生产这种杀伤性武器的义务。不过，这不意味着放弃其经济发展。

相反的，这应根据条约第四条的规定，赋予它们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5. 这些国家承诺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下根据扩大的保

障协定实行和平利用核能活动，应获得保障其经济和技术发展不遭受任何妨碍。 

6. 因此，某些条约缔约国所采取主要出于政治动机的单方面限制性措施，妨碍

其他也是缔约方的国家和平利用核能，这一举措违反条约，应予停止。 

7. 同样的，基于选择性和歧视性标准的现有出口管制制度是不能接受的，并实

际上对各国和平利用在核领域的各种方法和技术不可剥夺的权利造成严重障碍。 

8. 古巴认为更有效的进出口管制制度是在多边框架内进行谈判和实施，并作为

基本前提应有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它们准备评估本国的管制条例，以促进监测

受规管的活动。只有扩大和无歧视性的参与才能保证有效实现所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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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古巴一贯主张两用技术的进出口管制标准不是以本身为目的，而是各国所拥

有防止这些科技进展被转用于军事目的的有用手段。要是管制与安全和发展制度

脱节，只会更加无效。这些机制如要真正制止军备，包括核武器的发展，就应是

裁军、防扩散、核查和促进各国，特别是南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等

因素的组成部分。 

10. 古巴认为对在条约范围内的和平利用核能方案的发展提出异议不仅违反这

个国际法律文书的精神和文字，而且对原子能机构所定的任务规定的全面有效执

行造成障碍。该机构的职能是促进和支持在全球调查、发展和切实和平利用原子

能。 

11. 在原子能机构框架内的强化保障监督制度绝不表示限制和平利用核能或规

定条件。相反的，应予促进。古巴支持所有国家致力研究、生产与和平利用核能

以及为此目的收取无歧视地转让材料、设备、科技信息不可剥夺的权利。 

12. 原子能机构应在其三个支柱：技术合作、安全和核查之间维持适当平衡。古

巴对该机构的技术合作方案给予高度优先重视，并确认原子能机构秘书处致力于

采取措施以加强该方案。为此，该组织的会员国应保证为执行该方案具有足够、

可预见和稳定的财政资源。 

13. 多年来，古巴获得原子能机构提供技术合作，我国充分利用所分配的资源来

执行优先方案，最终富有成效。所实施的领域涵盖公共保健、农业、水利、粮食

以及辐射保护和安全。 

14. 古巴全面支持执行在原子能机构赞助下的促进核科技合作区域协定，诸如，

《非洲区域核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和训练合作协定》（核科技协定）、《促进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核科学技术区域合作协定》(拉加核科技协定)、《亚洲阿拉伯国家

核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和训练合作协定》(亚阿核科技协定)及《核科学技术研究、

发展和训练区域合作协定》(核区域合作协定)都是南南合作的例子。 

15. 核能的唯一目的应是和平利用，以谋取各国人民的福利和经济发展。这个主

要目的和缔结《不扩散条约》的原因是彻底销毁核武器。为促进此目的，古巴已

加入该条约，并竭力实现之。 

 


